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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9 年 4 月 16 日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令  農林務字第 0991740354 號 

修正「平地造林直接給付及種苗配撥實施要點」部分規定，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平地造林直接給付及種苗配撥實施要點」部分規定 

主任委員 陳武雄 

平地造林直接給付及種苗配撥實施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七、 申請人應填具平地造林直接給付及種苗配撥申請書（格式一），並檢附下列文件，向造林所

在地之受理機關申請，經受理機關審核資格無誤、彙整資料並於種苗配撥申請書之平地造林

審查表內填註審查意見，經初審通過後，轉請執行機關現場勘查，經認符合規定者，予以核

准： 
(一) 土地登記簿謄本、地籍圖謄本。但地政主管機關能提供網路查詢者，得免予檢附。 
(二) 國民身分證影本。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應檢附政府立案證明文件或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及營

利事業登記證影本。 
(三) 申請人非土地所有人，應提出具有二十年以上之他項權利證明或租賃期二十年之租約證明

文件。但承租國有或公有土地者，不在此限，應另檢附出租機關同意造林之文件。 
(四) 切結書（格式二）。 
(五) 符合第四點第二款規定之造林人，應提供原休耕建檔之戶長資料或符合基期年認定基準之

證明文件。 
(六) 符合第四點第五款規定之造林人，應提供參與檳榔廢園、廢園轉作作業規定或縮減柳橙栽

培面積處理作業程序之證明文件。 
(七) 共有土地如非屬全體共有人聯名申請造林者，應檢附共有人之同意書或分管協議書。 

   前項第七款之同意書，應以共有人過半數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數同意行之。但其應有

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其人數不予計算。 
九、 本要點之造林期間為二十年，其造林直接給付之額度如下： 

(一) 第一年每公頃新臺幣二十一萬元，其中新臺幣十二萬元為造林費用。 
(二) 第二年至第六年，每年每公頃新臺幣十三萬元，其中每年每公頃新臺幣四萬元為造林費

用。 
(三) 第七年至第二十年，每年每公頃新臺幣十一萬元，其中每年每公頃新臺幣二萬元為造林費

用。 
   造林面積不足一公頃者，造林直接給付按面積比例發給，並算至公頃以下二位數為止，

餘數四捨五入。 
十九、 國營事業機構依平地造林申請造林費用，應向本會林務局提出。關於造林土地之最小面

積、種苗配撥、檢測合格條件、所需經費、造林費用追償、每公頃栽植樹種及株數，除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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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第六點、第八點、第十點、第十三點、第十四點、第十六點及第十七點辦理外，依本會

林務局核定之計畫書辦理。 
   前項所定造林費用額度如下： 

(一) 第一年每公頃新臺幣十萬元。 
(二) 第二年至第六年，每年每公頃新臺幣三萬元。 
(三) 第七年至第二十年，每年每公頃新臺幣一萬七千元。 

   國營事業機構參加平地景觀造林及綠美化計畫經核准者，自中華民國九十七年度，依

前項規定核發造林費用。 
   國營事業機構就前二項之造林地，進行開發、經營收益事業或因政策需要提供政府機

關使用者，自該開發計畫書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年度起，停止補助造林費用。 
   前項國營事業機構造林地因政策需要供政府機關使用者，經主管機關同意，免追償造

林費用。 
二十、 造林人之造林地經主管機關核定提供予本會林業試驗所作為試驗區，或因配合主管機關政

策需要指定之樹種及其栽植配置方式者，不受第十點及第十七點規定之限制。 

 
 
 
 
 


